
法治
本版主编：何 娟 版式策划：兰 峰 责任校对：玉 峰

5
2022年6月7日

近日，内蒙古高院召开新闻发

布会，发布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

行动典型案例，就遏制养老诈骗犯

罪高发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和建

议，为帮助老年群众牢牢守护“养

老钱袋子”给出反诈提示。通过发

布典型案例，着力提高人民群众特

别是老年群众识骗、防骗意识和能

力，形成“人人参与反诈、人人都会

反诈”的浓厚氛围。

警惕“终身养老”式集资诈骗

被告人刘某、曹某于 2005 年 6

月开始从事养老业务，2010 年 10

月注册成立某老年服务中心。2009

年 12 月~2015 年 5 月，二被告人以

开展终生养老业务为名，向社会公

众承诺，一次性交纳一定数额养护

费，享受终生养老，根据养老人员

交纳养护费用的不同，每月给付养

老人员不同金额的生活保证金直

至终生。并以服务中心的名义与养

老人员签订《养护合同》或《抚养协

议》。二被告人以此为诱饵，在内蒙

古赤峰市、通辽市、呼伦贝尔市、锡

林郭勒盟、呼和浩特市及河北省、

甘肃省、黑龙江省、安徽省、江苏

省、山东省等地吸引养老人员1000

余人，骗取养护费合计 3000 余万

元。2011 年 3 月起，二被告人又以

养老院急需资金、扩大养老院等为

由，用以借款名义高息为诱饵骗取

他人钱款9000余万元。后因不能给

付生活保证金和高额利息，被告人

刘某畏罪潜逃。

经法院审理，最终以集资诈骗

罪对被告人刘某判处无期徒刑，剥

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

部财产；对被告人曹某判处有期徒

刑十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30万元。

【提醒】

投资理财型诈骗，多是向被害人

谎称有高回报的投资项目，如终生养

老、高额返利等，犯罪分子与被害人

签订书面的投资理财协议，或者类似

本案的《养护合同》《抚养协议》等，使

被害人误以为确实有投资项目或者

真能实现终身养老。犯罪分子收到被

害人钱款后，前期会按时返还利息，

但是大部分钱款实则被犯罪分子挥

霍或挪作他用，资金链一旦断裂，被

害人的本金无法收回。因此，老年人

投资理财切勿轻信高额返利、终生养

老这样的与实际明显脱离的投资项

目，更不要被前期返利蒙蔽。

勿轻信保健品推销

2015 年 4 月起，郭某伙同刘

某、徐某等18名犯罪分子在河北省

廊坊市三河市燕郊镇一写字楼以

打电话推销保健品的方式实施诈

骗。该团伙成员冒充北京同仁堂等

医院的医生、主任、院长、教授等身

份，向刘某窃取的个人信息资料中

的老年病患群体打电话，夸大其保

健品功效，并称其中药为特制的高

浓度中药，对患者病情有根除治疗

作用，货到付款，高价向客户推销。

自 2015 年 4 月~2016 年 6 月，该诈

骗团伙诈骗既遂 1664 笔，金额为

676 万余元；未遂 1162 笔，金额为

383万余元。

经法院审理，最终以诈骗罪对

被告人郭某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

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

产；对被告人刘某等17人分别判处

三年至十四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提醒】

以高价出售保健品的手段骗取

老年人财物，是诈骗老年人最常见

的犯罪手法之一。业务员通过发传

单或者打电话方式联系老年人，由

假冒的医疗专家在现场推销或电话

推销产品，谎称售卖产品为特效药，

实际上所谓的特效成分仅为廉价保

健品，甚至是淀粉、果汁、水等，无任

何治疗效果，此类诈骗犯罪专门针

对十分关注养生保健的老年人群体

实施。提醒广大老年人：购买保健品

时要通过正规渠道，对电话推销、网

络购物，特别是以专家、教授等名义

高价推销保健品或保健药品的，要

提高警惕，切勿盲目轻信虚假宣传。

小心“高额回报”陷阱

2016 年 11 月，通辽市扎鲁特

旗某体检中心负责人袁某某，陆

续在鲁北镇开设两家店铺，先后

雇佣王某某、徐某某担任店长。

2016 年 11 月~2017 年 11 月期间，

鲁北镇某体检中心以销售保健食

品、网上代购、家用电器、听课免

费领取鸡蛋为名，采取发放宣传

单、口口相传及发展会员有奖励

的利诱手段等进行宣传，吸引老

年人进店听课，以高额返利为诱

饵，引诱到店老年人购买会员资

格进行投资，并承诺投入越多赚

得越多。受虚假宣传和高额回报

利诱影响，100 多名受害人投资

2100余万元。

经法院审理，判处被告人徐某

某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

期徒刑两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0万

元；被告人王某某犯非法吸收公众

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

月，并处罚金5万元。

【提醒】

非法集资犯罪是指违反国家金

融管理法律规定，向社会公众非法

募集资金的涉众型经济犯罪，近年

来，呈持续高发态势，涉案金额巨

大，受害人数众多，严重扰乱市场经

济秩序，侵害群众合法权益。此类案

件案发前，大部分集资款已被挥霍，

案发后追赃挽损难度非常大，集资

群众损失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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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利军

6 月 2 日，呼和浩特市土默特

左旗公安局向媒体通报，5 月连续

破获 3 起未成年人参与网络诈骗、

非法贩卖银行卡案件。通过这些案

件，希望引起社会、学校及家长警

惕：谨防未成年人随意出租出借身

份信息、银行卡，落入“跑分”陷阱，

甚至参与“跑分”活动，沦为犯罪分

子实施违法犯罪的工具。

网上散布兼职诈骗信息

5 月 10 日，土左旗公安局反诈

中心接到案件线索：一名在校女学

生在网上散布兼职诈骗信息。

经过反诈民警调查，女学生小

花（化名）在网上寻找兼职工作时，

收到一条兼职信息：工作任务是推

广和订阅，每天佣金200~300元，日

结，工作稳定。小花看到信息后很

心动，她立刻通过微信、QQ 等聊

天工具与诈骗团伙勾连。诈骗团伙

提供手机号等公民个人信息，小花

用事先“上线”发给她的“话术”，冒

充某平台客服拨打电话号码、添加

微信，并以兼职刷单为名让受害者

下载某聊天软件进入任务群，再由

诈骗团伙对这些人实施诈骗活动。

目前，由于小花未达刑事责任

年龄，警方已对其训诫教育。

协助转移非法资金50余万

5 月 16 日，中国银行土默特左

旗支行工作人员在给客户办理业

务时发现，该女子名下银行卡状态

异常已被风控，当即将此信息反馈

给土左旗公安局刑警大队反诈一

中队。

民警到达现场后，对小王（化

名）口头传唤到土左旗公安局接

受调查。经询问，小王是一所职业

高中在校学生，以谋取非法利益

为目的，使用本人名下银行卡为

“跑分”团伙转移资金，仅在两天

内协助犯罪团伙转移非法资金 50

余万元。因小王是在校学生，警方

对其采取训诫措施并予以批评教

育警示。

非法出售银行卡

5 月 16 日，土左旗公安局接到

诈骗线索，将嫌疑人小赵（化名）口

头传唤至土左旗公安局。经讯问得

知，小赵将自己的银行卡出售给他

人用于“跑分”，其银行卡在使用 1

天后被冻结，因小赵情节未达严

重，且是未成年，已经依法对其训

诫并签订承诺书。

通过深挖扩线，民警又发现有

3 名未成年人非法贩卖银行卡，依

法对这3名未成年人训诫并签订承

诺书。

目前，该案还在进一步侦办

中。警方提醒：“跑分”的本质是通

过银行卡或微信、支付宝账号，为

网络赌博、电信诈骗等违法犯罪行

为提供非法资金转移的渠道，是犯

罪分子会专门搭建的平台，通过

“跑分”将赃款分流洗白。所谓“跑

分”兼职，实为帮助违法犯罪团伙

进行洗钱活动，参与者需承担刑事

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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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好“养老钱袋子”，小心有诈！

警惕！这3起案件涉及未成年人


